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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规范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行为，防范全链条食品安全

风险，市场监管总局拟对食用油等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实施

许可管理，研究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（修正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食品运输包括运输工具清洗及食品的装卸、运输、交付等，

连接食品生产、经营、消费各环节，在保障全链条食品安全中不

可或缺，其保障效果对食品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。相关食品

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已明确要求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

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，保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，但

尚未对从事食品运输需要满足的设施设备、人员资质、管理制度

等作出准入方面的规定。通过对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实施许

可管理，明确运输工具和容器等硬件条件，交付装卸运输各环节

衔接、过程控制与记录等管理要求，相关人员应具备的健康状况

和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等要求，使发货方、承运方、收货方在实施

运输前就具备相应保障食品安全的车辆、人员、管理等能力条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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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食品运输全链条管理，保障运输食品安全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一是加强法规政策研究。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、地方监管

部门、科研院所、行业协会联合组建工作专班，组织食品生产经

营、仓储运输、寄递配送等相关领域专业人员，先后赴多地开展

调研，全面了解食品运输现状及存在问题。全面梳理汇总国内涉

及食品运输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相关标准，以及国外行业

现状、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，为科学论证提供政策参考和实践依

据。

二是开展问卷调查研究。面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、行业协会、

监管部门共计开展三轮问卷调研，第一轮重点调研了解食品运输

涉及食品类别、管理方式、制度建设、监督管理等情况；第二轮

重点调研收集液态类食品范围、食品安全风险程度、实施许可必

要性可行性等意见建议；第三轮重点调研掌握液态类食品散装运

输涉及罐车规模、影响范围等情况。三轮调研共计收回有效问卷

22.79 万份。

三是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召开专题座谈和研讨会 20 余

次，广泛征求地方市场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相关企业、相关专

家意见建议，并就修法有关考虑及修正案内容书面征求相关部门

意见，逐一进行分类梳理、分析研究，充分吸纳并达成一致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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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许可准入事项，拟在现行《食

品安全法》中增加条款内容为：“第 XX 条 国家对重点液态类食

品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，应当

具有与所运输食品相适应的交通工具、容器、作业人员和管理制

度，并依法取得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准运证明。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的规定，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前款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，

对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准予许可；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不予许可

并书面说明理由。重点液态类食品目录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会同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制定，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。”

将第一百三十二条修改为“第 XX 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重点

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许可从事重点液态类食品散装运输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万

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违反本法规定，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

存、运输和装卸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

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

产停业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万

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并吊销许可证。”


